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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下垫面激光雷达测量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流域下垫面激光雷达测量的基本要求、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地形信息提取、数据

质量控制以及成果整理与提交。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激光雷达技术的流域下垫面地形信息提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CH/T 1004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CH/T 3020 实景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激光雷达测量技术规程

CH/T 8023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处理技术规范

CH/T 8024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技术规范

CH/T 9022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 1:1000 1:2000 1:5000 1:10000数字表面模型

CH/T 9023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25000 1:50000 1:100000数字表面模型

SL/T 837 数字孪生水利数据底板地理空间数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流域 basin

指由分水线所包围的河流集水区。分地面集水区和地下集水区两类。

注：本标准中的流域特指地面集水区。

3.2

下垫面 underlying surface of basin

指由地表各类覆盖物所组成，并能影响水量平衡及水文过程的一个综合体，包括地表面的岩石、土

壤、植被和液态水体直接接触的地表面等各种要素。

3.3

水利数字高程模型 hydraulic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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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表达地表水流连通性的一种 DEM，其特征在于去除涵洞、桥梁、悬空管线等通水建（构）筑

物高程信息，保留堤防、大坝、圩垸等挡水建（构）筑物高程信息，嵌刻水下地形模型，满足流域产汇

流计算、洪水演进模拟等防洪应用需求。

[引用：SL/T 837-2025 的 3.5]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CGCS2000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hina Geodetic Coordinate System 2000）

CORS 连续运行基准站（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

DEM 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OM 数字正射影像图（Digital Orthophoto Map）

DSM 数字表面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GNSS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HDEM 水利数字高程模型（Hydraulic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IMU 惯性测量单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POS 定位测姿系统（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System）

TIN 不规则三角形格网（Triangulated Irregular Network）

WPIM 水利工程信息模型（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formation modeling）

5 基本要求

5.1 工作流程

宜包括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地形信息提取、数据质量控制和成果整理与提交。

5.2 时空基准

时空基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大地基准、高程基准、时间基准应符合 SL/T 837 中 5.1 条的规定；

b) 投影应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测图比例尺大于或等于 1:2000 宜采用 1.5°带投影，1:5000~1：
10000 宜采用 3°带投影，小于 1:10000 宜采用 6°带投影。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其它投影。

5.3 装载方式

激光雷达装载方式的选择宜符合以下要求：

a) 流域、蓄滞洪区、洪泛区、防洪保护区等广域范围数据采集宜采用机载式；

b) 水域库岸被植被遮挡且机载式无法有效获取数据的区域宜采用船载式；

c) 大坝变形监测、闸门安全监测、边坡稳定性监测等小区域精细化测量宜采用地面固定式；

d) 涵洞、输水隧洞、管理用房等其他平台激光雷达不便施测区域或工程室内无 GNSS 环境下的测

量宜采用便携式。

5.4 点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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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雷达点云宜符合以下要求：

a) 点云密度、点云精度宜参照 SL/T 837 中 6.4 条执行；

b) 点云分类宜参照 CH/T 8023 中 5.6 条执行；

c) 点类提取可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需要提取不同点类数据，生成业务场景专题产品成果；

d) 以上要求可根据作业区域的地形条件以及成果技术设计要求适当调整。

6 数据采集

6.1 资料收集

数据采集作业前，宜按需收集以下资料：

a) 测区范围、行政区划、自然地理、人文、交通、气象等测区资料；

b) 已有外业控制点成果、CORS 站资料等控制资料；

c) 测区地形图、DEM、河道断面、DOM、地表覆盖、植被盖度等地理信息资料；

d) 流域防洪、水资源管理与调配、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河湖监管等水利业务数据；

e) 其他相关资料。

6.2 现场踏勘

作业前，现场踏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对测区的 GNSS 基站位置及飞行器起降场地、船舶停靠场地、地面架设点等作业相关场地进

行现场踏勘，选择合适位置；

b) 应实地了解测区水文、气象、自然地理、人文及交通情况；

c) 应对所收集资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进行分析和现场判断。

6.3 技术设计

技术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技术设计时应根据项目总体要求、已有资料分析结果、现场踏勘情况及相关规范编制技术设计

书；

b) 技术设计书的编制应符合 CH/T 1004 的规定，应经审核后实施。

6.4 仪器设备选择与检校

仪器设备选择与检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根据作业区域的特点以及成果对点云密度及数据精度的要求，选择适宜的激光雷达和装载平台；

b) 在项目实施前应进行设备检校，并应符合 CH/T 3020 中 5.4 条规定。

6.5 采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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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作业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选择气象、水域情况最有利时间的开展作业，优先在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良且水面无结冰

的情况下进行；

b) 采集涉水建（构）筑物区及上下游影响区数据时，宜在调水调沙、排沙期后等水位较低时进行；

c) 野外作业应配备安全生产所需的救生、消防和通讯系统等；

d) 使用船载方式时，应评估水文条件，按规定向航行管理部门进行报备；使用机载方式时，应预

先提出无人机飞行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e) 不同装载方式的激光雷达数据采集要求应符合 CH/T 3020 第 6～9 章的相关规定。

7 数据预处理

7.1 处理流程

激光雷达数据预处理的主要流程见图 1，宜包括数据整理、POS 数据处理、点云数据处理和精度检

查，必要时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适当调整。

图 1 数据预处理流程图

7.2 数据整理

数据获取后，应根据后续数据处理需求对系统检校数据、激光测距数据、基站 GNSS 数据、POS 数

据和点云数据等进行整理。

7.3 POS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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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IMU/GNSS 数据和基站 GNSS 数据进行处理，获得满足点云数据处理精度的位置和姿态数据。

7.4 点云数据处理

7.4.1 点云数据解算

点云数据解算要求如下：

a) 应联合 POS 数据和激光测距数据，附加系统检校数据，进行点云数据解算，生成三维点云；

b) 点云数据格式宜采用 LAS、ASCII 码或其他格式存储。

7.4.2 多源点云数据融合

多源点云数据融合要求如下：

a) 利用机载式、船载式、地面固定式、便携式等不同装载方式激光雷达技术采集的多源点云时，

应进行数据融合处理，融合处理宜包括点云坐标转换、格式转换、点云滤波、点云配准、点云

分类等；

b) 不同来源点云数据同名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应小于平均点云间距，高程中误差应遵循 5.4 条相

关规定；

c) 点云分类应分为地面点、非地面点、专题点，应遵循 5.4 条相关规定。

7.5 精度检查

预处理完成后，应采用特征点校核的方式检查点云数据的精度，编写点云数据精度检查报告。

7.6 点云成果要求

元数据、质量要求、分幅要求、文件命名等成果技术指标与规格宜满足 SL/T 837 中 5.6 和 6.4 条

的规定。

8 地形信息提取

8.1 DEM/DSM 数据制作

8.1.1 DEM 制作流程

DEM制作流程应包括数据准备、提取地面点、特征线采集、TIN构建、规则格网生成、数据编辑、接

边、裁切、存储。

8.1.2 DSM 制作流程

DSM 制作流程宜参考 8.1.1 条 DEM 的制作流程，在提取点云地面点的同时还应提取植被点、建（构）

筑物点等其他地表点云作为构 TIN 的特征点。

8.1.3 DEM/DSM 成果要求

元数据、格网尺寸、数据格式、精度要求、数据接边、质量要求、分幅要求、文件命名等成果技术

指标与规格应满足 SL/T 837 中 5.6 条和 6.2 条的规定。

8.2 HDEM 数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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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点云制作 HDEM

8.2.1.1 制作流程

点云制作 HDEM 的主要流程见图 2，宜包括数据准备、涉水建（构）筑物点云分类、地形特征点（线）

获取、数据融合、构建 TIN、规则格网生成、数据编辑、接边、裁切、存储，必要时可根据实际需求进

行适当调整。

图 2 点云数据制作 HDEM 流程图

8.2.1.2 过程要求

点云制作 HDEM 过程要求如下：

a) 数据准备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基本资料宜包括点云成果数据、水下地形数据等，点云成果数据应满足 7.6 条的相关要求；

2) 补充资料宜包括辅助点云分类判读以及特征线采集的航空摄影测量区域网平差成果、4D

产品、倾斜摄影模型、WPIM、涉水建筑物位置和属性信息（如桥梁、涵洞、水闸、大坝等

矢量位置和属性）等资料。

b) 涉水建（构）筑物点云分类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各类型涉水建（构）筑物点云分类宜参照表 1规定的通水或阻水特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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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涉水建（构）筑物通/阻水特性参照表

序号 涉水建（构）筑物类型 通/阻水特性

1 桥梁（含栈桥） 通水

2 涵洞 通水

3 索道 通水

4 悬空管线 通水

5 堤防、坡坎、埝等 阻水

6 围村堤、圩堤等 阻水

7 防洪墙 阻水

8 塘坝、橡胶坝等 阻水

9 水库大坝 阻水

10 挡水道路（公路和铁路）、撤退道路、过水道路等 阻水

11 避水台 阻水

12 水闸 按实际业务需求确定通阻水性

13 渡槽 按实际业务需求确定通阻水性

14 倒虹吸 按需保证自然河流或渠道通水

注：表中未列涉水建（构）筑物按实际通水或阻水特性参照执行。

2) 涉水建（构）筑物的分类判读宜根据 DOM、倾斜摄影模型、WPIM、涉水建筑物位置和属性

信息等补充资料辅助确定。

c) 地形特征点（线）获取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满足 CH/T 8023 中 7.1.1 条和 7.1.2 条的要求；

2) 在涉水建（构）筑物区域，若因特征点缺失而影响地形细节与精度，应采用航空摄影测量

区域网平差成果、倾斜摄影模型和 WPIM 等补充资料进行特征线的采集；

3) 当补充资料无法满足时，应进行外业实测或补测，以确保地形特征点（线）的准确性与完

整性。

d) 数据融合处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保证地形特征线无缝连接、高程过渡合理；

2) 应保证地形特征线与点云特征点在重合区域高程值一致、合理；

3) 应保证陆地与水下特征点（线）无明显接边痕迹，数据过渡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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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DEM 制作 HDEM

8.2.2.1 制作流程

DEM 制作 HDEM 的主要流程见图 3，宜包括数据准备、通水建（构）筑物去除、阻水建（构）筑物增

补、HDEM 生成、接边、裁切、存储，必要时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适当调整。

图 3 DEM 数据制作 HDEM 流程示意图

8.2.2.2 过程要求

DEM 制作 HDEM 过程要求如下：

a) 数据准备应包括 DEM 数据、水下地形数据及补充资料；补充资料除 8.2.1.2 条规定的内容外，

宜包括点云成果数据。

b) 涉水建（构）筑物去除、增补要求如下：

1) 宜参照表 1 的规定确定各类涉水建（构）筑物的通水或阻水特性；

2) 应直接编辑 DEM 数据，去除具有通水特性的涉水建（构）筑物，使其高程与周边地形基本

一致、平滑过渡；

3) 应利用具有阻水特性的建（构）筑物轮廓、高程信息，结合补充资料提供的位置、属性等

数据进行 DEM 增补编辑，保证阻水建（构）筑物形状完整、空间位置和高程准确；

4) 对于复杂的涉水建（构）筑物，应利用补充资料构建建（构）筑物高程模型，并与 DEM

进行叠加、融合；

5) 已有补充资料无法满足去除、增补要求时，应采用激光雷达扫描测量、航空摄影测量或外

业实测等手段采集阻水建（构）筑物信息，用于内业增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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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水下 DEM 制作应充分利用水下点云数据、水下地形图、河道大断面、水下高程注记点、等深线

等水下地形数据。

d) HDEM 应利用去除、增补后的 DEM 数据与水下 DEM 接边、合并生成，并应满足 SL 837 中 6.2.3.3

和 6.2.3.4 的要求。

8.2.3 HDEM 成果要求

HDEM 成果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不同区域格网尺寸大小不宜低于表 2 的规定；

b) 高程精度采用格网点的高程中误差表示，应满足表 2 的规定；

表 2 HDEM 格网尺寸及高程中误差要求（单位：m）

列项 区域 流域
防洪影响区

/保护区

蓄滞洪区

/圩垸

水库库

区
河道 渠道

堤防（围堤、

圩堤等）

水工建构筑物（大

坝、水闸等）

HDEM 格网尺寸 10 5 2.5 2 1 1 0.5 0.5

HDEM 高程

中误差

平地 ±0.5 ±0.5 ±0.5 ±0.4 ±0.2 ±0.2 ±0.1 ±0.1

丘陵 ±1.2 ±1.2 ±1.2 ±0.5 ±0.5 ±0.2 ±0.1 ±0.1

山地 ±2.5 ±2.5 ±2.5 ±1.2 ±0.7 ±0.2 ±0.1 ±0.1

高山

地
±2.5 ±2.5 ±2.5 ±1.5 ±1.5 ±0.2 ±0.1 ±0.1

c) 元数据、数据格式、数据接边、质量要求、分幅要求、文件命名等成果技术指标与规格应满足

SL/T 837 的规定。

8.3 断面信息提取

8.3.1 提取流程

断面信息提取的主要流程见图4，宜包括数据准备、断面位置点云分类、测点提取、数据整理、数

据存储，必要时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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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断面信息提取流程图

8.3.2 过程要求

断面信息提取过程要求如下：

a) 数据准备应包括点云成果数据、水下地形数据、断面位置及辅助判别地物的航空摄影测量空三

加密区域网平差成果、DOM、倾斜摄影模型等补充资料。

b) 应保证地面点、地物端点、堤（坡)顶点，堤（坡)脚点、坡度变换处点云分类正确。

c) 测点提取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地物轮廓的两端、堤（坡)顶点，堤（坡)脚点、坡度变换处、水边和水下深弘点若无点云

或实测数据，应进行野外断面信息采集补充，并按照断面位置提取完整的断面测点数据；

2) 断面测点提取也可先将点云分类数据、水下地形数据、实测数据等数据进行合并，构建

TIN 后提取；

3) 断面测点偏离断面线的距离应符合 SL/T 837 中 6.5.3.1 条的规定。

d) 数据整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按照断面基点顺序依次整理测点数据；

2) 应结合点云分类数据、水下地形数据、实测数据及补充资料判定测点属性并进行属性赋值，

如左右基点、深泓点、堤顶/堤角点、坡顶/坡底点等属性信息。

8.3.3 成果要求

元数据、数据格式、质量要求、文件命名等成果技术指标与规格应满足 SL/T 837 的相关规定。

8.4 地形高程变化信息提取

8.4.1 提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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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高程变化信息提取的主要流程见图 5，宜包括数据准备、DEM/HDEM 数据预处理、叠加计算、高

程变化信息获取、数据存储，必要时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适当调整。

图 5 地形高程变化信息提取流程图

8.4.2 过程要求

地形高程变化信息提取过程要求如下：

a) 数据准备宜包括以下内容：

1) 点云地面点数据或 DEM、HDEM 等地形数据，范围完整覆盖监测区域，且至少包含两期数据；

2) 变化提取区域范围矢量。

b) DEM/HDEM 数据预处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将点云地面点转换为 DEM 数据；

2) 应将不同时期的 DEM/HDEM 转换为统一的坐标系统、投影方式和高程基准，并应按照变化

提取区域范围矢量进行裁剪对齐。

c) DEM/HDEM 叠加计算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将不同时期的 DEM 数据进行叠加，计算获取高程变化值、位移值、填挖方量和库容变化

等信息；

2) 应根据高程变化值分布和大小提取监测区域地形变化区域和变化量。

d) 高程变化信息获取应根据叠加计算结果生成变化区域矢量范围、单点高程变化值、区域变化值

分布和变化总值。

8.4.3 高程变化成果要求

高程变化成果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点云数据、DEM/HDEM 精度要求应满足 8.2.3 条中表 2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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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形变化信息成果格式应为矢量、表格或栅格等通用格式存储，便于统计、分析和使用。

9 数据质量控制

9.1 基本要求

数据质量控制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a) 技术设计：技术设计内容应符合本标准的全部技术要求；

b) 质检体系：每道工序完成后，须立即开展自检并记录结果。在自检基础上，分工序或分阶段实

施互检，重点检查关键环节；

c) 成果验收：质量检查与验收应符合 GB/T 24356、GB/T 18316 及技术设计书的规定。

9.2 检查内容

质量检查审核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

a) 完整性：审核原始数据、预处理成果及信息提取成果是否覆盖监测范围，数据成果内容是否完

整无缺失；

b) 规范性：审核数据成果坐标系统、投影参数、元数据格式、表述方式等是否与标准相符；

c) 准确性：审核 GNSS、POS 数据的位置精度和姿态精度、成果数据的空间位置精度、属性准确性

等是否满足标准精度要求；

d) 合理性：审核挡水设施表达、水系连通性、区域高程值等是否合理。

10 成果整理与提交

10.1 成果整理

成果整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对成果资料进行整理，按以下内容逐项登记，编制成果清单，成果整理主要包括数据文件和

文档资料；

b) 数据文件应包括激光雷达采集数据、激光雷达预处理成果数据、流域下垫面地形信息提取成果

数据、元数据等；

c) 文档资料应包括成果清单、设备检校相关资料、观测记录资料、检查点数据、技术设计书、技

术总结、检查报告与验收报告及其他相关资料。

10.2 成果封装

成果封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原始记录材料保存原件一份；

b) 数字成果应分类存储，存储格式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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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文档资料分别保存为纸质和电子（包括光盘或其他移动介质）各一份，电子文档命名与纸质文

档相同；纸质文档应装订成册，并制作目录清单，随数字成果一起存储；

d) 硬盘正面贴硬盘标签，采用硬盘盒包装，硬盘标签上应包括成果类型、传感器类型、数据格式、

数据量、生产单位、制作日期等内容。

10.3 成果提交

成果提交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成果提交的目录和文件组织应满足技术设计书要求；

b) 提交成果应经检查验收后，交下一工序使用；

c) 上交的成果应准确、齐全、清楚。

A
B

B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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